
2021年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补贴申请新规（研究开发类资助）

产品名称 2021年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补贴申请新规（研究开
发类资助）

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红树湾壹号A座1805

联系电话 13648085207 13648085207

产品详情

2021年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补贴申请新规（研究开发类资助）高新技术企业补贴,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补贴,高
新技术企业补贴申请一、企业研究开发审批内容

为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对开展符合加计扣除政策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，对其按

规定支出的2020年度研发费用实际支出，予以一定比例事后资助，资助金额蕞低不少于10万，蕞高不超

过300万。

二、企业研究开发审批数量及方式

审批数量：有数量限制，受本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总量控制。

审批方式：自愿申报、专家评审、审批机关审定。三、企业研究开发审批条件

（一）在本市（含深汕特别合作区）依法注册、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培

育入库企业；



（二）上年度研发费用不低于100万元的企业或研发费用不低于50万元的规模以上企业；

（三）企业已向税务部门办理上年度加计扣除申报；

（四）国家统计法规要求填报科技统计报表的企业应填报科技统计报表；

（五) 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的企业应当评价入库；

（六）企业诚信记录良好。

四、企业研究开发申请材料

（一）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（业务申请->市科技创新委->科技政策->研发资助）在线填报申请
书，并进入“科研人员（专家）登录”模块，进行科研人员登记。（二）2020年度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
告应符合以下要求：1.由近三年无不良记录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，经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且含有
防伪标识，或由具备企业研发资助专项审计报告编制资质的税务师事务所出具，经深圳市税务师协会备
案且含有防伪标识。2.研究开发项目应符合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，研发费用归集范围和计
算比例按照《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9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
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）等政策文
件的规定执行。（三）科研诚信承诺书原件

特别提醒1.研发费用申报数为0的，不予资助。申报单位申请书中研发费用申报数应与上年度研发费用专
项审计报告中的研发费用数保持一致，请特别注意申请单位申请书研发费用申报金额单位应为万元。2.
科技统计报表应报未报、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应填未填的，不予资助。申报单位应按照统计法规的要求如
实完整填报科技统计报表。3.申报单位上年度研发费用申报金额，比税务部门确认的符合加计扣除政策
的研发费用金额多20%及以上的企业，将被列为重点监测企业，我委将致函税务部门建议将其列为下一
年度重点抽查对象。4.申报单位研究开发活动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（如临床研究、信息安全等）的
相关问题，申报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制度。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、人的生物
医学研究，应获得有关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。

 五、审批受理机关

（一）受理机关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。

（二）受理时间：（按申报顺序，分批处理）：



网络填报受理时间：2021年（具体时间待定）。申报时无需提交纸质材料，申报单位在申报时间内在深

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完成提交即可。获得企业研究开发计划立项资助的申报单位须提交纸质申请材料

，提交时间和方式于我委网站另行通知。

六、审批程序

申请人网上申报——向市科技创新委提交申请材料——组织专家评审（或审计）――送统计部门核对数

据——市科技创新委会同市财政委审定——社会公示——市科技创新委、市财政委共同下达资助资金。

七、审批时限

每年一次，成批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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